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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0年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通知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根据《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 2020 年度会计评

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财监﹝2020﹞12 号）和厅财政监督

计划，我厅决定于 9 月份开展 2020 年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

下简称省联社）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目的 

通过省联社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发现会计核算、金融业务、

资产质量、资本管理、薪酬管理、财政补助资金申报与使用、内

特  急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 件 

苏财监〔2020〕32号 

───────────────── 



 

— 2 — 

部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揭示风险隐患，有效防范

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 

二、检查范围 

2019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情况，必要时向前追溯或向后延伸。 

三、组织安排 

（一）检查时间 

2020 年 9 月至 10 月 

（二）人员组织 

厅财政监督局蔡根担任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协调、质量控

制、跟踪反馈等，其他检查人员由外聘中介机构专业人员组成。 

四、检查内容 

（一）业务管理及会计核算方面 

检查金融工具及各项投资核算的准确性，公允价值评估是否

恰当；检查是否足额计提了减值准备；检查清算业务和资金交易

业务是否规范；检查固定资产所有权或控制权，是否按会计政策

准确计提折旧；检查在建工程的合法合规性；检查无形资产是否

准确进行摊销；检查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核算是否

准确。 

（二）政策执行方面 

检查财政补助专项资金申报和使用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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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薪酬管理是否按相关规定执行。 

（三）财务收支方面 

检查会计报表真实性，检查各项收入真实、完整性，检查各

项支出真实、完整性，检查系统内往来和应收、应付款项真实性。 

（四）内控制度执行方面 

检查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的建设以及执行情况。 

五、检查依据 

（一）业务管理及会计核算方面（共 14 条） 

1.《企业会计准则》 

2.《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财务管理基本规范、会计核算基本规

范》（苏信联发〔2010〕173 号） 

3.《江苏省辖内农村商业银行会计核算办法（2019 年版）》

（苏信联发〔2019〕163 号） 

4.《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5.《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 

6.《江苏省农村信用社省级清算平台通存通兑业务管理暂行

办法、江苏省农村信用社省级清算平台通存通兑业务处理手续

（试行）》（苏信联发〔2008〕165 号） 

7.《江苏省农村信用社网上跨行支付清算系统业务处理办法

（试行）》（苏信联发〔2011〕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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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管理工作指引》（苏信联

发〔2014〕191 号） 

9.《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清算业务差错处理暂行办法》

（苏信联发〔2017〕277 号） 

10.《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资金业务管理办法》（苏信

联办〔2018〕67 号） 

11.《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系统资金业务管理指引（试行）》

（苏信联发〔2018〕235 号） 

12.《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财务管理基本规范、会计核算基本

规范》（苏信联发〔2010〕173 号） 

13.《江苏省辖内农村商业银行会计核算办法（2019 年版）》

（苏信联发〔2019〕163 号） 

14.《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财务管理基本规范、会计核算基本

规范》（苏信联发〔2010〕173 号） 

（二）政策执行方面（共 11 条） 

1.《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苏信联发

〔2016〕136 号） 

2.《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财金

〔2006〕82 号） 

3.《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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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号） 

4.《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54 号） 

5.《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监督工作的通

知》（财金〔2006〕9 号） 

6.《关于进一步明确国有金融企业直接股权投资有关资产管

理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31 号） 

7.《金融企业非上市国有国有产权交易规则》（财金〔2011〕

118 号） 

8.《财政部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金〔2011〕59 号） 

9.《江苏省省级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苏财规

〔2019〕6 号） 

10.《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行业薪酬管理办法》（苏信联发﹝

2013﹞227 号） 

11.《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员工绩效薪酬延期支付管理

办法》（苏信联发〔2016〕30 号） 

（三）财务收支方面（共 6 条） 

1.《企业会计准则》 

2.《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财务管理基本规范、会计核算基本规

范》（苏信联发〔2010〕1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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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苏省辖内农村商业银行会计核算办法（2019 年版）》

（苏信联发〔2019〕163 号） 

4.《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会计核算办法

（试行）》（苏信联发〔2014〕82 号） 

5.《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存贷款计结息规则》（苏信联发

〔2009〕1 号） 

6.《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费用管理办法》（苏信联发

〔2017〕64 号） 

（四）内控制度执行方面（共 1 条）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银监发〔2014〕40 号）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检查工作。本次检查是财政部门切实履行财

会监督主体责任，主动融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服务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省联社要高度重视本次检查工作，做

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提供相关资料数据和资料（详见附件 1），

并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二）做好配合协调工作。一是协调好省联社各部门配合检

查工作。本次检查涉及省联社较多部门，请协调各部门指定专人

配合检查组开展工作。二是协调好农村商业银行配合检查工作。

我厅同时组织有关市县财政部门按“自行检查、自行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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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42 家农村商业银行开展检查（详见附件 2），请省联社协调相

关农村商业银行做好配合工作。     

 

附件：1．需提供的资料清单 

      2．2020年全省农商行会计信息质量联动检查项目情

况表 

      3．承诺书 

      4．单位基本情况表 

      5．送达回证 

 

 

江苏省财政厅 

2020年9月4日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9月4日印发 
 



附件 1 

 
需提供的资料清单 

 
一、办公室需提供资料清单（一） 

1.2019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名册 

2. 2019 年度理事会、股东大会（及下设委员会）相关的

资料（如：会议记录、决议） 

3. 2019 年度股权变动情况 

二、办公室需提供资料清单（二） 

1.2019 年度主任办公会、资产负债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

的会议纪要 

2.2019 年度月“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记录台账 

三、风险管理部需提供资料 

1.全面风险管理工作报告 

2.金融风险管理的文字部分(关于信用、市场等风险的描

述) 

3.内部自查及外部检查报告、整改报告 

4.最新资产风险分类情况及相关制度 

四、计划财务部需提供资料清单 

（一）财务报告资料，包括： 

1.2019 年度审计报告及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业务状况表；成本核算表；外币折本币差额调整表 



2.上报银监报表（1104 报表） 

3.风险监管指标报表 

4.财务分析报告、年度预算，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报告 

（二）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

款明细清单 

（三）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及同业存放 

1.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准备金计算表、财政准

备金计算表 

2.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存放同业银行账户及余额、存

放同业对账单 

（四）应交税金 

1.2019 年 12 月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个人所得

税纳税申报表、税收缴款书 

2.外部中介机构出具的本年年度企业所得税鉴证报告、

坏账损失核销鉴证报告及税务部门的批复等 

3.2019 年新增的各类税金减免、优惠的相关文件或批复

及备案资料 

4.2019 年税务部门的检查报告、处罚决定等 

（五）利息收入、利息支出 

1.日平均余额表（1-3 级） 

2.提供本行 2019 年存款利率变动通知文件 

（六）手续费收入及支出 

2019 年中间业务收入的核心系统明细账、台账和发票 



（七）绩效考核资料 

2019 年制定的经营绩效考核办法及考核结果情况 

（八）专项资金申报及使用资料 

1.专项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表 

2.相关会计处理凭证 

（九）自用账户明细清单 

五、金融市场部需提供资料（一） 

1.季度部门工作总结 

2.内部自查及外部检查报告、整改报告 

3.拆入、拆出、同业存放、存放同业台账--人民币 

4.贴现 

（1）2019 年度直贴、买断型转贴现发生额台账（电子

文件） 

（2）2019 年度卖断型转贴现票据发生额台账 

（3）人民银行再贴现账户的对账单及分行编制的调节

表；再贴现发生额台账及全部再贴现协议 

（4）尚未到期的卖断票据余额中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协

议、相关收付款凭证复印件 

5.买入返售证券、卖出回购证券 

（1）2019 年度买入返售证券、卖出回购证券交易成交

单、审批单及期后到期资金划转凭证 

（2）2019 年度买入返售证券、卖出回购证券台账（电

子版） 



6. 买入返售票据、卖出回购票据 

（1）2019 年度买入返售、卖同回购票据交易成交单、

审批单及期后到期资金划转凭证 

（2）买入返售、卖同回购票据 2019 年度台账（电子版） 

六、金融市场部需提供资料（二） 

内部自查及外部检查报告、整改报告。 

（一）债券投资 

1. 2019 年度债券投资、联合投资等业务台账、合同及协

议资料 

2. 2019 年 12 月期末托管账户券种余额查询表 

3. 2019 年 12 月期末持有的债券对应的各项基本信息 

4. 2019 年度各类债券登记簿（交易性金融资产、债权投

资、其他债权投资） 

5. 债券交易系统导出的 2019 年度交易清单 

6. 系统导出的 2019 年度到期收息清单 

7. 持有债券的公允价值明细 

（二）非标资产（包括基金、信托、资管等） 

1. 2019 年度非标资产投资交易的业务台账 

2. 2019 年度期末非标投资底层资产明细情况及风险管

理记录 

3. 2019 年度发生、以前年度发生在 2020 年 6 月继续存

续的非标资产协议、合同等资料 

（三）发行债券、同业存单 



2019 年度发行的债券、同业存单情况及相关资料 

七、审计稽核部需提供资料清单 

1. 2019 年度内审计划、项目清单及各项内审报告 

2.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3. 省联社检查报告（离任审计、每年巡察报告）及整改

报告 

八、法律合规部需提供资料清单 

1. 非信贷诉讼台账，未了诉讼案件法律文件：包括原诉

讼案、新增诉讼案件、已结案件、采取资产保全等（包括但

不限于起诉书、裁定书、判决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和解协

议等），本行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由律师出具律师函 

2. 在用管理制度清单，并根据审计需要提供具体管理制

度 

3. 2019 年度合规内审检查报告 

九、人力资源部需提供资料清单 

1.  2019 年度工资发生汇总及明细表（按人员类别、列

支渠道统计） 

2. 2019 年度内退人员工资发放表 

3. 2019 年度补充养老及补充医疗保险委托管理合同，划

缴款项凭证复印件 

4. 2019 年度工资绩效审批表 

5. 2019 年度基本工资绩效发放统计表（按月） 

6. 2019 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情况 



附件2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1 南京市财政局 溧水农商行

2 无锡市财政局 无锡农商行*

3 江阴市财政局 江阴农商行*

4 宜兴市财政局 宜兴农商行

5 徐州市财政局 淮海农商行

6 丰县财政局 丰县农商行

7 沛县财政局 沛县农商行

8 新沂市财政局 新沂农商行

9 邳州市财政局 邳州农商行

10 睢宁县财政局 睢宁农商行

11 常州市财政局、溧阳市财政局 江南农商行

12 苏州市财政局 苏州农商行*

13 张家港市财政局 张家港农商行*

14 昆山市财政局 昆山农商行

15 太仓市财政局 太仓农商行

16 南通市财政局 南通农商行

17 海安市财政局 海安农商行

18 启东市财政局 启东农商行

19 连云港市财政局 东方农商行

20 东海县财政局 东海农商行

21 灌云县财政局 灌云农商行

22 灌南县财政局 灌南县联社

2020年全省农商行会计信息质量联动检查项目情况表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23 淮安市财政局 洪泽农商行

24 涟水县财政局 涟水农商行

25 盱眙县财政局 盱眙农商行

26 金湖县财政局 金湖农商行

27 盐城市财政局 大丰农商行

28 滨海县财政局 滨海农商行

29 建湖县财政局 建湖农商行

30 东台市财政局 东台农商行

31 扬州市财政局 扬州农商行

32 宝应县财政局 宝应农商行

33 仪征市财政局 仪征农商行

34 镇江市财政局 镇江农商行

35 丹阳市财政局 丹阳农商行

36 扬中市财政局 扬中农商行

37 泰州市财政局 泰州农商行

38 兴化市财政局 兴化农商行

39 泰兴市财政局 泰兴农商行

40 宿迁市财政局 民丰农商行

41 泗阳县财政局 泗阳农商行

42 泗洪县财政局 泗洪农商行

注：标注*的农商行为上市公司。



附件 3 

 

承   诺   书 

 

省财政厅检查组： 

按照检查通知（苏财   〔20  〕  号）的要求，我单位

于    年   月   日提交了财务会计资料、文件资料和信息

管理系统数据等，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所填列的单位基本情况表及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

实的、完整的。 

（二）我单位所提供的会计报表、账簿、凭证、银行开

户、业务运行等资料及电子数据是真实、完整的，也是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及有关会计准则、会计制度、

内控制度等法规制度的规定编制管理的。 

（三）无其它未提供的账外财务会计资料和账外资产。 

以上承诺如有虚假，愿对照有关财经法规接受处罚。 

 

                      承 诺 单 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财务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4 

单位基本情况表 
单位公章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  电话  

财务负责人  电话  

单位地址  邮编  

单位电话  主管部门  单位性质  

法人组织机构

代码证号 
 单位人数  

近两年接受财

政、审计、税务

等部门检查及处

理情况 

 

单位主要财务会计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职称 职称证书号 发证机关 

     

     

     

单位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审计报告编号  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 
 

 

银行开户情况 

开户行名称 账号 用途 

   

   

   

   

法定代表人（签名）：                         财务负责人（签名）：            

 
 



附件 5 

 

送 达 回 证 

 

送达文书   

送达人及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受送达人   

收件人及 

收件时间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邮寄送达的，受送达人签字并盖章后，寄交×××（写明送

达机关或机构名称），地址：×××（写明送达机关或机构地址），邮编：

×××（写明送达机关或机构邮编）。 

2．代收人代收的，由代收人在收件人栏内签名或者盖章，并注

明与收件人的关系。 
 




